荆州博物馆志愿者规章制度

为做好博物馆志愿服务工作，馆方制定了《荆州博物馆志愿者规章制度》：
一、总则
第1条 荆州博物馆根据国家志愿服务相关条例制定本章程。
第2条 荆州博物馆志愿者需热爱博物馆公益事业，愿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，无偿为公众服务。
二、志愿者权利
1、审核获得荆州博物馆志愿服务或社会实践的相关证明。
2、免费参观荆州博物馆展览（含收费临时展览），优先参与馆方举办的知识讲座与宣教活动。
3、参加馆方组织的志愿者学习交流及评优评先活动。
4、对博物馆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5、获得从事志愿服务所得的必要条件，如志愿服务装备、培训资料、午餐（志愿服务满三小时）。
三、志愿者义务
1、遵守章程，维护荆州博物馆以及志愿者良好形象。
2、保守博物馆的工作秘密和观众个人隐私。
3、爱护博物馆设施、维护博物馆利益，劝导不文明行为，经劝不听者应及时反馈给博物馆安保部进行处理。
4、接受本馆相关部门的指导，服从志愿服务工作安排。
5、积极参加博物馆组织的培训和活动，不断提升服务水平。
4、 志愿者工作要求
1、 在岗期间按要求穿着志愿服务马甲（志愿者工作牌），不身着奇装异服，不穿拖鞋、戴帽子、披发。
2、 在岗期间使用普通话，言谈举止文明规范，仪态端庄、礼貌大方，微笑待人，热情服务。
3、认真履行职责，按时完成任务，不得擅自离岗、迟到、早退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成人志愿者每周至少到馆志愿服务一次，每次服务工作不少于3小时，全年服务次数不少于50次，全年服务时间不少于150小时。高校志愿者和未成年人志愿者服务次数及时长由学校、社区与馆方协商后统一安排。
五、志愿服务内容
1、咨询导览：租用导览设备、引导观众文明参观、提供便民设施等。
2、义务讲解：为观众提供志愿讲解服务。
3、活动助教：协助活动的组织、策划、摄影、调研等。
六、激励与表彰
1、针对成年人志愿者，建立志愿者服务积分制度，根据志愿者服务时长和表现进行积分，在每年年底用积分兑换不同等级的荣誉证书和文创纪念品。
2、针对大学生志愿者团队，除学校发放的志愿服务时长外，博物馆根据讲解次数、服务时长、服务质量等情况，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颁布相关证书并赠予文创纪念品。
3、针对未成年人志愿者，由合作社区和荆州博物馆共同评选“优秀小小讲解员”，为其颁发荣誉证书并赠予文创纪念品。
